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产业集聚区工业区军民路7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

50

37,018,628

37,018,628

36.9964

36.99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建波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高倜列席会议；其他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942,814

比例（%）

99.7952

反对

票数

38,804

比例（%）

0.1048

弃权

票数

37,010

比例（%）

0.1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897,612

比例（%）

99.6730

反对

票数

120,176

比例（%）

0.3246

弃权

票数

840

比例（%）

0.0024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910,593

比例（%）

99.7081

反对

票数

105,495

比例（%）

0.2849

弃权

票数

2,540

比例（%）

0.0070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897,812

比例（%）

99.6736

反对

票数

74,976

比例（%）

0.2025

弃权

票数

45,840

比例（%）

0.123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847,122 99.5367 124,794 0.3371 46,712 0.1262

6.01、议案名称：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877,641

比例（%）

99.6191

反对

票数

94,275

比例（%）

0.2546

弃权

票数

46,712

比例（%）

0.1263

6.02、议案名称：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740,815

比例（%）

99.2495

反对

票数

194,931

比例（%）

0.5265

弃权

票数

82,882

比例（%）

0.224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1

2

3

4

5

6.01

6.02

议案名称

关于《2025 年年度
报告》及摘要的议
案

关于《2025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关于续聘 2026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关于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制定《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管
理制度》

修订《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

同意

票数

8,384,014

8,338,812

8,351,793

8,339,012

8,288,322

8,318,841

8,182,015

比例（%）

99.1038

98.5695

98.7230

98.5719

97.9727

98.3335

96.7161

反对

票数

38,804

120,176

105,495

74,976

124,794

94,275

194,931

比例（%）

0.4587

1.4205

1.2470

0.8863

1.4751

1.1144

2.3042

弃权

票数

37,010

840

2,540

45,840

46,712

46,712

82,882

比例（%）

0.4375

0.0099

0.0300

0.5419

0.5522

0.5522

0.979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的议案3、议案4、议案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公司股东上海深云

龙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目前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4,450,8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4481%，为持股5%以下股东，因其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波控制的公司，故其投
票不按5%以下股东作为中小投资者计算。

3.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敬田、常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

《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357 证券简称：建龙微纳 公告编号：2026-027
转债代码：118032 转债简称：建龙转债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民安大道899号公司21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3,640

1,459,391,200

29.25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林志强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7人，林科闯先生因被留置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4,980,494

比例（%）

99.6977

反对

票数

3,223,706

比例（%）

0.2208

弃权

票数

1,187,000

比例（%）

0.0815

2、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4,602,172

比例（%）

99.6718

反对

票数

3,603,828

比例（%）

0.2469

弃权

票数

1,185,200

比例（%）

0.0813

3、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5,129,883

比例（%）

99.7080

反对

票数

3,141,917

比例（%）

0.2152

弃权

票数

1,119,400

比例（%）

0.0768

4、议案名称：审议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454,753,683 99.6822 3,306,117 0.2265 1,331,400 0.0913

5、议案名称：审议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4,822,183

比例（%）

99.6869

反对

票数

3,243,817

比例（%）

0.2222

弃权

票数

1,325,200

比例（%）

0.0909

6、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5,134,554

比例（%）

99.7083

反对

票数

3,041,046

比例（%）

0.2083

弃权

票数

1,215,600

比例（%）

0.0834

7、议案名称：审议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及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54,451,414

比例（%）

99.6615

反对

票数

3,611,151

比例（%）

0.2474

弃权

票数

1,328,635

比例（%）

0.091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议案名称

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审议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的议案

审议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和内
控审计机构及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8,562,157

68,185,957

68,254,457

68,566,828

67,883,688

比例（%）

94.1484

93.6318

93.7259

94.1548

93.2167

反对

票数

3,141,917

3,306,117

3,243,817

3,041,046

3,611,151

比 例
（%）

4.3144

4.5399

4.4543

4.1759

4.9587

弃权

票数

1,119,400

1,331,400

1,325,200

1,215,600

1,328,635

比 例
（%）

1.5372

1.8283

1.8198

1.6693

1.824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所有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2、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会做了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

律师：答邦彪、邹佳慧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三安光电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703 证券简称：三安光电 公告编号：临2026-041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增加、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

股东会对全部议案实行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
月15日上午9:15一9:25，9:30－11:30，13:00－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上午9:15至2026年5
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217号公司517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金梅女士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七）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计15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45,499,1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7.4060%。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5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为10,647,6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469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并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共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为135,725,0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4.2214％。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5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774,07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1846％。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2,474,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209%；反对2,659,0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75%；弃权3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7,622,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891%；反对2,
659,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726%；弃权366,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83%。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对 2025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专项报告，报告内容详见

2026年4月21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2.《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2,466,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57%；反对2,657,1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62%；弃权37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1%。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7,615,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187%；反对2,
657,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547%；弃权375,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266%。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2,465,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51%；反对3,013,5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11%；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7,614,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102%；反对3,
013,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019%；弃权20,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78%。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2,488,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06%；反对2,657,1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62%；弃权3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2%。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7,636,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225%；反对2,
657,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547%；弃权35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28%。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公司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2,485,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289%；反对2,578,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23%；弃权43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88%。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7,634,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990%；反对2,
578,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184%；弃权434,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26%。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134,691,476股，对本

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 7,782,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0097%；反对 2,657,1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853%；弃权36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50%。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7,622,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891%；反对2,
657,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547%；弃权368,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561%。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2,433,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32%；反对3,045,4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31%；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7,582,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106%；反对3,
045,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015%；弃权20,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78%。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2,474,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209%；反对2,576,2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06%；弃权44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85%。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7,622,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891%；反对2,

576,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949%；弃权448,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159%。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制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2,364,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54%；反对2,781,1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14%；弃权3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2%。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7,512,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579%；反对2,
781,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193%；弃权35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28%。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2,366,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71%；反对2,780,5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10%；弃权3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7,515,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814%；反对2,
780,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137%；弃权351,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49%。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修订〈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2,449,8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42%；反对2,697,4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39%；弃权3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7,598,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3618%；反对2,
697,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332%；弃权351,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49%。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李丽、齐曼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

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86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2026-16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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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08 证券简称：赛诺医疗 公告编号：2026-056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国子公司eLum向关联方追加

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基于当前国际经贸形势，为满足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eLum
Technologies,Inc.研发、临床及各方面运营活动的正常开展需要，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eLum 拟

在 2025年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孙箭华先生控制的Well Sun Holdings Limited 100万美元借款

的基础上追加申请不超过50万美元（具体金额以双方最终签署的协议为准）的借款，该笔借款

金额不超过50万美元（含），年利率为3.5%（参考协议签订时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借款期限自

协议签订后借款实际发放日起计，期限一年，款项到期前，双方可书面约定延长贷款到期日，

资金主要用于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 eLum在研发、临床及运营等方面的资金需求。本次交易

完成后，控股子公司eLum拟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孙箭华先生控制的Well Sun Holdings Limited
累计申请借款的总金额为150万美元。

● 孙箭华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Well Sun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孙箭华先生100%控制的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Well Sun为公司的关联法

人。eLum是公司在美国的控股子公司。本次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eLum 向 Well Sun 借款

（借款利率低于协议签订时美国联邦基准利率）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一、本次子公司向关联方追加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赛诺医疗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赛诺医疗科学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国子公司 eLum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

控股子公司 eLum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孙箭华先生控制的Well Sun Holdings Limited申请不超

过100万美元（具体金额以双方最终签署的协议为准）的借款。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发布的《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

国子公司eLum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

基于当前国际经贸形势，为满足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eLum研发、

临床及各方面运营活动的正常开展需要，公司的控股子公司eLum 拟在2025年向公司实际控

制人孙箭华先生控制的Well Sun Holdings Limited 100万美元借款的基础上追加申请不超过

50万美元（具体金额以双方最终签署的协议为准）的借款。

经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eLum与Well Sun协商一致，该笔借款金额不超过 50万美元（含），

年利率为3.5%（参考协议签订时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借款期限自协议签订后借款实际发放日

起计，期限一年，款项到期前，双方可书面约定延长贷款到期日，资金主要用于满足公司控股

子公司eLum在研发、临床及运营等方面的资金需求。

本次交易完成后，控股子公司 eLum拟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孙箭华先生控制的Well Sun
Holdings Limited累计申请借款的总金额为150万美元。

eLum是公司在美国的控股子公司。孙箭华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Well Sun是孙箭

华先生100%控制的境外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本次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eLum向实际控制人孙箭华先生控制的企业 Well Sun借款（借款利率低于协议签订

时美国联邦基准利率）构成关联交易。但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孙箭华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Well Sun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孙箭华先生100%控制的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Well Sun为公司的关联法人。eLum
是公司在美国的控股子公司。本次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eLum 向 Well Sun 借款（借款利率低

于协议签订时美国联邦基准利率）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Well Sun的基本情况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类型

Well Sun Holdings Limited

51704279-000-12-25-1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港币）

股权结构

成立日期

登记状态

主营业务及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关系

9B Cheong Tai Commercial Building, 66 Wing Lok Street,
Sheung Wan, Hong Kong

孙箭华

贸易和投资

10000.00

股东名称

孙箭华

2009年12月17日

在营（开业）企业

无

股权比例

100%

三、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借款的协议双方公司子公司 eLum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Well Sun，在2025
年12月贷款协议的基础上签署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A.eLum 与贷款人曾于2025年12月签订《贷款协议》（下称原贷款协议），根据该协议，贷

款人同意向eLum 提供本金总额为1,000,000美元的贷款（下称既有贷款）。

B.eLum已提出申请，贷款人亦同意修订及补充原贷款协议，增加一笔本金为500,000 美

元的新增贷款（下称新增贷款），并就既有贷款与新增贷款的到期日及展期安排作出明确约

定。

据此，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1、定义

除非本协议另有定义，本协议中大写术语的含义与原贷款协议一致。就本修订案而言：

1.1 既有贷款：指贷款人依据原贷款协议向 eLum 发放的本金为 1,000,000 美元的贷

款。

1.2 新增贷款：指贷款人依据本修订案将向 eLum 发放的本金为 500,000 美元的新增贷

款。

1.3 贷款：合称既有贷款与新增贷款。

2、修订原贷款协议第1条

原贷款协议第1条全文修订并重述如下：

贷款在遵守本协议条款前提下，贷款人已向 eLum 发放：(i)本金为 1,000,000美元的既有

贷款；贷款人特此同意向eLum发放：(ii)本金为500,000美元的新增贷款（下称“新增贷款”，与

既有贷款合称“贷款”）。

3、修订原贷款协议第5.1条

原贷款协议第 5.1 条全文修订并重述如下：

5.1 还款计划(a)eLum 同意于2026年12月31日或之前，一次性清偿既有贷款项下全部本

金及累计利息。(b)eLum同意于新增贷款到账一年内，一次性清偿新增贷款项下全部本金及累

计利息。(c)在既有贷款或新增贷款各自到期日前，双方可书面约定延长贷款到期日；任何展期

须经双方签署书面协议后方生效。(d)为避免歧义，既有贷款的展期不自动导致新增贷款到期

日延长；新增贷款的展期亦不自动导致既有贷款到期日延长。

4. 其余条款确认

除本协议明示修改外，原贷款协议及既有本票项下所有其他条款、条件、陈述、保证及承

诺继续完全有效，不作任何变更。

5. 适用条款

本协议为原贷款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协议与原贷款协议存在冲突，以本协议为

准。

6. 约束力

本协议对双方及其各自继受人、获准受让人均具约束力，并惠及各方。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公司的控股子公司eLum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孙箭华先生控制的企业与Well Sun借款

事项，遵循了公平、公开、合理的原则，决策程序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 eLum为本次借款支付的利息低于协议签订时美国联邦基准利率，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的控股子公司eLum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孙箭华先生控制的企业Well Sun追加借

款，是基于当前的国际经贸形势及子公司 eLum业务发展及经营需要进行的，其有利于为

eLum研发、临床及各方面运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提供急需的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子公司 eLum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孙箭华先生控制的企业与Well Sun

追加借款事项，遵循了公平、公开、合理的原则，决策程序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的相关制

度进行。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eLum为本次追加借款支付利息低于协议签订时美国联邦基准利

率，本次借款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对公司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程序

赛诺医疗于2026年5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赛诺

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国子公司eLum向关联方追加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控股子公司 eLum在 2025年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孙箭华先生控制的Well
Sun Holdings Limited 100万美元借款的基础上追加申请不超过50万美元（具体金额以双方

最终签署的协议为准）的借款。该笔借款年利率为3.5%（参考协议签订时美国联邦基准利率），

借款期限自协议签订后借款实际发放日起计，期限一年，款项到期前，双方可书面约定延长贷

款到期日，资金主要用于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 eLum在研发、临床及运营等方面的资金需求。

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审议程序

赛诺医疗于2026年5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三次会议，经认真

审阅和充分讨论，独立董事认为：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eLum Tech⁃
nologies,Inc.在2025年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孙箭华先生控制的Well Sun Holdings Limited100万

美元借款的基础上追加申请50万美元（含）借款的事项，是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eLum研发、临

床及各方面运营活动等的资金需要，能够保障公司发展需求。本次借款年利率为3.5%（低于协

议签订时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借款期限自协议签订后借款实际发放日起计，期限一年，款项

到期前，双方可书面约定延长贷款到期日，资金主要用于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 eLum在研发、

临床及运营等方面的资金需求。本次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因此，我们同意《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国子公司eLum向关联方追加借

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董事会审议程序

赛诺医疗于2026年5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赛诺医疗科学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国子公司eLum向关联方追加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同意

控股子公司 eLum Technologies,Inc.在2025年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孙箭华先生控制的Well Sun
Holdings Limited 100万美元借款的基础上追加申请不超过50万美元（具体金额以双方最终

签署的协议为准）的借款。该笔借款年利率为3.5%（参考协议签订时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借款

期限自协议签订后借款实际发放日起计，期限一年，款项到期前，双方可书面约定延长贷款到

期日，资金主要用于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 eLum在研发、临床及运营等方面的资金需求。并授

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事宜。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孙箭华作为关联董事，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七、上网公告附件

1、《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

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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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

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4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送给各位独立董事。会议于2026年5月

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3名，实际出席会

议独立董事3名，出席会议的独立董事人数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独立董事

马元驹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赛诺医疗科

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程

序合法。

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客观、审慎的原则，经过

认真审阅公司相关会议资料和充分讨论，就相关事项形成如下意见：

1、审议通过“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国子公司 eLum向关联方追加借款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认真审阅和充分讨论，我们认为：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eLum
在 2025年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孙箭华先生控制的Well Sun Holdings Limited 100万美元借款

的基础上追加申请50万美元（含）借款的事项，是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eLum研发、临床及各方

面运营活动等的资金需要，能够保障公司发展需求。本次借款年利率为3.5%（低于协议签订时

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借款期限自协议签订后借款实际发放日起计，期限一年，款项到期前，双

方可书面约定延长贷款到期日，资金主要用于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eLum在研发、临床及运营

等方面的资金需求。本次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因此，我们同意《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国子公司eLum向关联方追加借

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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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诺医疗”或“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8日以书面送达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2026年5月15日以现

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59号中坤大厦7层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本次会议为临时会议，由董事长孙箭华先生召集并

主持，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的规定，会

议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1、审议通过“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国子公司 eLum向关联方追加借款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通过“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国子公司eLum向关

联方追加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 eLum Technologies,Inc.在2025年

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孙箭华先生控制的Well Sun Holdings Limited 100万美元借款的基础上追

加申请不超过 50万美元（具体金额以双方最终签署的协议为准）的借款。该笔借款年利率为

3.5%（参考协议签订时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借款期限自协议签订后借款实际发放日起计，期

限一年，款项到期前，双方可书面约定延长贷款到期日，资金主要用于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

eLum在研发、临床及运营等方面的资金需求。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孙箭华作为关联董事，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特此公告。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